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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房如何办证？子女如何过户父母的房产？

半数电话热问“房产证”

120万套房子

有“电子身份证”

9日上午，不少市
民询问房屋建立电子档
案的事情，对此，市房屋
登记中心副主任李呈伟
解答说，目前省城登记
在案的房屋约为120万
套，其中95%以上已经
建立了电子档案，涵盖
了房子的自然状况、权
利状况、抵押及限制状
况等信息，市民只要输
入身份证号，就可以查
询一个人的房产情况。

纸质房屋档案转变
成电子档案，首先是对
档案进行整理编目，将
身份证号、产权人姓名、

房屋坐落等主要信息补
录到系统中，然后对档
案资料逐页扫描，每卷
房屋档案进行装订，最
后入库存放。此外，办理
房屋登记过程中新生成
的房屋档案，也全部实
行微机编目、扫描、装
订，只要房屋权属发生
变化都可以显示出来。

在电子档案建成
后，市房管局已与建设
银行签订了合同，工行
以及其他商业银行也表
达了联网的意向，年底前
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加
入到房屋档案系统中。

个人房屋信息

不会泄露

房屋档案系统是否
能保证查询到所有的房
产信息呢？会不会泄密
啊？对于房屋档案的电
子化，很多市民也表示
了担忧。

对此，李呈伟解答
说，虽然目前的房屋档
案系统已经将济南绝大
多数房子的信息纳入其
中进行查询，但是部分
小产权房由于没有办理
房产证，未进行备案，因
此还是查不到的。同时，

如果购房者只是与开发
商签订了购房合同，买
了房子，但合同未到房
管局备案，从系统里仍
然难以查到。为了提供
更多的查询信息，登记
中心将把已经备案的购
房合同也加入其中，以
方便查询。

另外，由于房屋档
案系统关系到个人信息
和财产状况，属于保密
信息，如何防止个人信
息泄露呢？市房屋产权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刘建
国表示，对于这种情况

他们采用了限定密级的
办法，不同的密级只能
进行相关层次信息的查
询。比如市民查询别人
的房产信息，只能查到
位置、面积等自然状况

和是否抵押等基本的权
利信息，但对于涉及隐
私的信息是不会对外批
露的，而对银行设定的
密钥则能够查询到市民
有几套房子，其他的信
息则难以查到，以保护
市民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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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证”

才能办“小证”

在9日上午热线接听过程中，

不少市民来电询问关于房改房
的房产证办理问题，市房管局法
律事务科科长郎咸颖在现场解

答中表示，在房改过程中购房的

居民，首先要拿到自己所在的整

幢楼房的《房改售房单位登记证

明》，然后按房改售房发证程序

办理房产证及房屋增减变动手
续。

槐荫区的赵先生打电话询问
自己在房改时购买的单位住房如

何办理房产证。郎咸颖告诉他，

这种情况首先要确认房子的原产
权单位是合法的，然后由原产权

单位带相关手续到市房屋产权登

记中心进行复审，审批后一幢楼

房签发一份《房改售房单位登记证

明》，这个是“大证”。房改购房居民

办理房产证，要根据“大证”按房改

售房发证程序办理房产证，也就是
“小证”。

由于房改房工作已于2001年

基本结束，目前面临的主要是
一些剩余房改房的产权登记遗

留问题。郎咸颖提醒说，相关

购房者应尽快办理房改房的房
产证。

过户父母房改房

可通过两种方式

已取得房产证的房改房若要

过户给子女，手续应该怎样办理？9

日，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

了详细解答。

“我家的房子是房改房，已经

取得了房产证，我想把它过户给孩

子，手续应该怎样办理？”9日，一位
市民打来电话，就此问题进行咨

询。市房管局住房改革处处长孙康
解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交易和

赠与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孙康介绍，对于房改房，赠与

的具体手续和费用是这样的：首
先，房产的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需

要订立一份房屋赠与的书面合同，

也就是赠与书。然后，赠与人和受
赠人要带着这份赠与书和房屋的

产权证，同时到房屋所在地的公证

处进行公证。这个过程涉及两笔费
用，一笔是按受益总额的一定比例

缴纳公证费，另外一笔是契税。

取得公证书和完税证明之后，

市民可到位于经七路88号的房产
大厦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
续。需要的材料有房屋赠与申请

书，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身份证件、

原来房地产的产权证、公证材料以

及缴纳的契税收据等。

如果采用交易的方式，则需先

到位于房产大厦二楼的测绘科室
联系对房屋进行测绘，然后签合

同，办理完税证明后，则可到二楼

大厅办理过户手续。这种情况下，

双方需要缴纳的主要费用是契税、

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当满足一定

条件时，营业税可以免征。

他建议，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咨询税务部门，了解税费的缴纳

比例后，选择比较经济、方便的方
式。

期房不一定能

办下来房产证

“目前房地产市场上出售的商

品房多为预售商品房，买房之前怎

样了解所买的房子是不是合法的？

能不能顺利办下房产证？”苏宁电

器采购部的潘先生打来热线询问。

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副主任李呈

伟表示，房屋未建成时，还不具备

初始登记的申请资格，因此房屋管

理部门难以了解房屋的建造手续

是否合法，购房者可通过考察“五
证”的方式来了解所购房产是否具

备办理房屋初始登记的基本资格，

“五证”具体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出让性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

“那么是否具备‘五证’的房产
就一定具备办证条件，就能顺利

办理房屋的初始登记呢？”针对潘

先生的疑问，李呈伟称，也不尽

然，若开发建设单位完全按照用

地范围和规划指标建设房屋，房
屋质量又质检合格，当然就应当

属于合格产品，办理初始登记顺

理成章；但如果开发单位没有在

用地范围内或没有按照规划指标

的要求进行建设，出现了擅自改

建、加建的情形，或房屋质量不合

格没能通过竣工验收的，就属于不
合格产品，是无法办理房屋初始登

记的。

接听热线过程中透露一系列服务信息

房管局可免费托管二手房房款
资金托管不收费

托管资金不计息

一位高姓市民打电话反
映，自己打算购买一套二手
房，但他同时担心房源信息

不准确，给了钱却没办法过

户，拿不到房产证，听说房管

局免费提供二手房网上签约

和交易资金托管服务，所以

他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办理手

续。

针对这一问题，市房管

局住房改革处处长孙康给出

了解答。二手房资金监管遵

照“资金托管不收费、托管资

金不计息”的原则，不向交易

双方收取任何费用。

市民若要办理购房资金

托管，购买二手房的买卖双

方首先持相关资料，包括房
产证原件、交易双方身份证

原件、交易双方同一托管银

行开立的个人结算账户原

件、网上签订的买卖协议原

件等，到市房地产市场综合

服务中心指定的托管银行

办理交易资金托管手续，符
合交易条件的可现场签订

《济南市存量房交易资金托

管协议》。然后根据协议在

约定银行存入托管资金，银

行确认全部购房款到账后，

开具《济南市存量房交易资

金托管证明》，交易双方持托

管证明及办理产权登记所需

的其他资料到房管部门办理

产权登记申请。

若顺利过户交易成功，

托管银行将托管资金转入卖

方协议约定账户，若房管部
门审核交易不成立，托管银
行会将托管资金退回买方交

款账户。

同时，孙康提示高先生，

市房地产市场综合服务中

心作为二手房交易资金托

管机构，专门负责交易资金

托管业务，房地产经纪机构

和经纪人在中介服务过程

中不得从事交易资金的代

收代付业务。

业主“住改商”

须经业委会同意

“我家楼上邻居在自己

家里做起了买卖，每天人来

人往，影响休息。”家住金冠

花园的一户业主打来热线反
映，“住改商”让他们伤透了

脑筋，半夜噪音扰民，影响休

息，来往的人多了，对电梯使

用过度，很多时候，业主根本

“挤”不上电梯，给生活带来

了诸多不便。除此之外，不少

住在济南东部中高档小区的

业主，也打来热线反映了“住

改商”的苦恼。

“我们找了居委会和物
业，他们都说这事不好管。”

该业主反映，物业回应的是，

为业主服务是他们的职责。

不管是居住的业主，还是在

此经营的业主，都是他们的

客户。他们也只能加大工作

强度，防范可能发生的问题。

物业公司的人也反映了管理

难的问题。

对此，市房管局房政处

处长黄安平表示，他们主要
负责房屋产权登记。房屋作

住宅用还是商用，不属于办

营业执照的前置审批条件，

只要房屋所有人或承租人符
合注册条件即可以登记注

册。如果居民觉得自己所住

区域内有商家在经营上有问

题，可以向工商部门进行举

报。

“业主因特殊情况需要
将住宅、车库或者其他附属

设施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应当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社区

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黄安平提醒说，这些必须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后，

方可依法向有关部门办理相

关手续。

市房管局工

作人员接听热线，

解答市民疑问。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我的房子是房改房，应该怎样办理房产证啊？”9日上

午，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局长高立文带领相关处室

负责人来本报接听热线，在所接的热线中，如何办理房产证

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市房管局有关

负责人一一进行了解答。

“我打算买套二手房，可担心给了钱没法过户

拿不到房产证，咱们有什么好办法吗？”9日，市房管

局负责人来到本报接听热线，市民纷纷打来电话反

映购房、用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取到“真

经”。房管局负责人表示，市民购买二手房可选择托

管服务，对住改商扰民等问题也都做出了答复，提

出了具体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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